
01-3.作業流程

公布宣導期滿即由交工處依據公布消
防通道範圍劃設禁停紅線及「消防通
道」標字，於劃設禁停紅線前於現場
張貼公告週知。
劃設標線過程由警察局派員警協助排
除民眾抗爭等障礙。

依權責通盤考量各
因素檢討辦理。

臺北市消防通道劃設及管理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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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傳播局統一製作消防通道宣導資
料，並由觀光傳播局、消防局、交通
局、警察局、民政局及區公所等各局
處加強宣導消防通道附近民眾2週。
停管處檢討消防通道附近路外停車場
費率及加強宣導停車處所資訊。
公布宣導期間由各里辦公處協助向消
防通道兩側居民宣導說明消防通道範
圍與重要性、臺北市停車政策、消防
通道附近停車處所及費率等相關資
訊，並由觀光傳播局、消防局、交通
局及警察局等局處依任務分工權責協
助宣導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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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作業流程01-5原則
評估劃設消防通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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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通道劃設禁停紅線範圍公告於
消防局、交通局、警察局、觀光傳
播局及區公所網站、各區公所及鄰
里公布欄。

消防局簽辦會同交通局、警察局及法
規會公布消防通道劃設禁停紅線範
圍。
公布宣導期間2週(14日)。

劃設標線完成並於網站公告後，
第4日之上午9時起(劃設當日不
計)，由警察局各分局及交通警察
大隊交通勤務警察、依法令執行
交通稽查人員或交通助理人員24
小時執行取締告發拖吊。
消防通道納入警察巡邏線，定時
派警巡查。
警察局110專線受理民眾檢舉消防
通道違規停車。
若因巷道狹小或違規停車方式致
無法拖吊者，應連續舉發，以確
保消防通道淨空。
各局處、區公所、里辦公處及民
眾協助通報違規停車。

本府各任務分工單位於定期或非
定期執行巡查勤務時，發現有本
市列管消防通道標字、標線因道
路挖掘致脫落或損壞時，將缺失
內容及挖掘地點電話通報新工處
要求申請人或施工廠商回復原狀
，俟完成後將改善前、後照片函
送本市交工處及消防局確認。

道路挖掘致標
字、標線脫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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